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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飞荣达”）第四届

监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6 月 19 日以专人送达、电话或者电

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并将相关提案和附件发送至各位监事及各相关人员；2021

年 6 月 21 日发送会议延期通知，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

（临时）会议由 2021 年 6 月 22 日（星期二）延期至 2021 年 6 月 25 日（星期五）

下午 15:00 在在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田寮社区南光高速东侧、环玉路南侧飞荣

达大厦 1#楼 9F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临时监事会会议通知符合公司《监

事会规则》第二十一条会议通知的规定。 

2、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婷女士主

持，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关于因权益分派实施调整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回

购价格的的议案》； 

鉴于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公司以现有总股本 506,411,377 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5 元人民币现金。 

根据《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第九章 本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的相关规定，现对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进行相应调整。其中，首次授予

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 5.0652 元/股调整为 5.0152 元/股；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回购价格由 6.5418 元/股调整为 6.4918 元/股。 

同时，经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中拟回购注销的 1 名不符合激励资格的原激励对

象持有的首次授予的但尚未解锁的 49,429 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 5.0652 元/

股调整为 5.0152 元/股。 

本次对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调整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及《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审议并通过《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2018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三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公司4名

激励对象解除限售资格合法、有效。监事会根据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

事会的相关授权，监事会对4名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同意公司为上述激励

对象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三个解除限售期的372,481股限制性

股票办理解除限售手续。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飞荣达科技（江苏）有限公司为员工

购房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一致认为：公司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经营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

自有资金为员工提供购买首套房产的经济支持，能够更好吸引和挽留公司及子公

司优秀人才，更好地促进公司的整体发展。本次财务资助，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尤其是公司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相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因此，同意

下属全资子公司荣达科技（江苏）有限公司为符合条件的员工购房提供合计以不

超过人民币 500 万元的购房借款额。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审议并通过《关于与广东博纬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公司本次与博纬通信原股东吴壁群、广州博群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蔡亮、吴华建及章致光签署补充协议变更业绩补偿方式，是考虑到原股东的补偿

能力，同时为保证博纬通信管理团队的稳定及未来业务的发展，公司本着合作共

赢，公平合理的原则，同意对业绩补偿方式进行变更。有利于维护公司整体利益

及长远利益，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和法规的情形。监事会同意本次业绩补偿方式

的变更，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5、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与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签署<合作协议>并拟投

资建设飞荣达通信集成大湾区生产基地的议案》； 

公司拟设立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 1 亿元的全资子公司，投资约人民币 20

亿元在佛山南海区投资建设“飞荣达通信集成大湾区生产基地”项目，主要用于

液冷板，特种散热器等散热产品及通信系统集成产品。本次对外投资，致力于打

造国内领先的液冷板，特种散热器等散热产品及通信系统集成产品的研发、生产

及销售一体化服务平台，以满足客户订单交付的需求，更好的适应市场需求和公

司发展，进一步推动公司生产基地的区域合理布局，也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综合竞

争能力和盈利能力。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

议决议》； 

2、《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

决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6月25日 


